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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工程項目背景工程項目背景工程項目背景工程項目背景 

 

1.1 根據 1996 年的新界發展策略審查資料顯示，目前已批准的圖則和進度計劃所能提供的住宅供應能力，將無法滿足 2000 年 1 月後的預計住宅需求量。為了彌補估計中的不足之數，政府物色了多個可發展的房屋用地，其中包括屯門第 54 區。 
 

1.2 1999 年，當時的拓展署新界西拓展處以編號 CE21/97 的顧問合約，完成了「第五十四區有潛質發展的房屋用地規劃和發展研究」（以下簡稱「該項研究」）。該項研究就房屋種類、發展參數和規劃布局都提出了建議，並且評估了該區的發展對交通網絡、基礎建設和環境質素可能造成的影響。 

 

1.3 為了把屯門第 54 區收集到的污水輸送至鳴琴路的現有污水渠，一個每日抽送量約達 90,000 立方米的污水抽水站將會在紫田路旁興建。汚水抽水站的平均旱天流量約為每秒 0.32 立方米。圖圖圖圖 1.11.11.11.1所示的是擬建屯門第 54 區污水抽水站的位置。 

 是次環境影響評估目的是次環境影響評估目的是次環境影響評估目的是次環境影響評估目的 

 
1.4 擬建的屯門第 54 區污水抽水站，是「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附表 2 第 I 部 F3(b) 項所述的指定工程項目，即一個抽水能力超過每日 2,000 立方米的污水抽水站，且其一界線距離一個現有或計劃中的住宅區少於150 米。因此，擬建的屯門第 54 區污水抽水站（以下簡稱「本工程項目」）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簡稱「環評」）研究。 

 
1.5 是次環評研究，旨在對本工程項目的施工和運作，以及所有於同期進行的相關活動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提供有關影響性質和範圍的資料。 

 
1.6 本行政摘要簡述了是次環評研究的主要結果，其中包括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空氣質素、噪音、水質、廢物、文化遺產、視覺和景觀等潛在影響的評估，以及為符合環保法例和標準而應實施的緩解措施建議。 

 工程項目說明工程項目說明工程項目說明工程項目說明 

 

1.7 擬建的屯門第 54 區污水抽水站位於屯門第 54 區第 4A號地盤中央，麒麟圍以北，紫田村以南及屯門第54 區第 2 號地盤以西。 

 

1.8 根據「屯門及青衣污水系統整體計劃檢討」，擬建的抽水站將會接收來自屯門第 54 區內的四個鄉村（即紫田村、寶塘下、麒麟圍和小坑村）及擬建的第 52 區屯門北污水抽水站的污水。 

 

1.9 擬建的抽水站必須把屯門第 54 區所收集到污水輸送至鳴琴路的現有污水渠。 

 

1.10 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將於 2011 年初展開，並於 2014初竣工。 

 

2 環評結果摘要環評結果摘要環評結果摘要環評結果摘要 

 

2.1 下文摘述了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期間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和結果，以及建議實施的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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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2.2 由於工地面積有限，於施工其間所產生的挖掘量較少，而且附近現有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距離工地頗遠，因此，只要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所規定的減少塵埃措施，並採用良好施工方法，工地附近的現有空氣質素敏感受體將不會受到顯著的塵埃影響。在研究區 500 米範圍內，將有兩個其他項目於同期進行，包括：(i)「屯門第 54 區的土地開拓、道路及渠務工程﹝第 1 及 2 期﹞」於第 2號地盤進行的土地平整和基礎建設工程；及 (ii)「合約編號 38/2006（DSD）：屯門污水收集系統改善工程」之鄉村污水收集系統工程。根據預測，這兩個工程項目在實施各項減少塵埃措施後，將不會造成不良的塵埃影響，因此，最接近空氣質素敏感受體如麒麟豪苑和麒麟圍，將會符合總[懸浮粒子濃度的準則。 

 

2.3 潛在氣味散逸將會是擬建污水抽水站運作階段的主要空氣質素影響。因此，濕井和隔濾室等主要氣味來源均會加以封閉，並會以具備 90%除味效率的除味設施把需要排出的空氣先作處理，然後才排入大氣中。電腦擴散模擬的結果顯示，在最接近擬建污水抽水站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處的預測氣味水平，均低於 5 個氣味單位(以平均 5 秒時間為基準)的環保署準則。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將不會造成不良剩餘氣味影響。本工程項目將會提供一個後備的除味裝置（具有 90%除味效率），以便主要除味設施失靈或維修時使用。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2.4 是次研究評估了工地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在抽水站施工時潛在的噪音影響。在採用較低噪音的機器後，噪音敏感受體 N1 和 N2 的預測噪音聲級，將會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所規定的建造噪音準則。此外，亦建議採用良好施工方法，務求再減低敏感受體所受到的噪音影響。按照第 2.2 部份所述，有另外兩個工程項目將於同期進行。但是屯門污水收集系統改善工程在麒麟圍和麒麟豪苑的工程部份(在研究區 300 米範圍內)將不會與 TM54SPS 的建築期重疊，所以累積建築噪音評估只會考慮屯門第54 區的土地開拓﹑道路及渠務工程﹝第 1 及 2 期﹞」於第 2 號地盤進行的土地平整和基礎建設工程。預計工地附近的噪音敏感受體所受到的累積建築噪音將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所規定的建造噪音準則。 

 

2.5 在運作階段，變壓器將會放置於封閉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內，並設有防音門。抽水泵和機械耙杆過濾器也同樣會放置於鋼筋混凝土結構內及設有防音門，而抽水泵房的百葉窗會裝設靜音器。此外,，除味設施的排氣扇亦會裝設靜音器。所有噪音敏感受體在本工程項目運作期間的預測噪音聲級，均會符合相關的日間、黃昏和夜間噪音準則。故此，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運作期間，將不會造成不良的剩餘噪音影響。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2.6 擬建污水抽水站在施工時所造成的水質影響，可以透過實施本報告所建議的緩解措施而控制在可接受水平。工地所產生的污水和含有沉積物的徑流，在排放前都必須加以處理和進行水質監察。預計各項於陸地進行的施工活動將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水質影響。然而，為了確保研究報告所建議的各項緩解措施均被妥當實施，應該對工程地區進行定期的實地考察。 

 

2.7 若能在污水抽水站的設計中採納所有建議的預防措施，預其本工程項目在運作期間的剩餘水質影響將會極為輕微。 

 廢物管理影響廢物管理影響廢物管理影響廢物管理影響 

 

2.8 各種施工活動所產生的廢物包括：建造工程所產生的拆建物料、工作人員所產生的一般垃圾，以及機器設備所產生的化學廢物。若能採用認可的方法來處理、運送和處置這些已認知廢物，並能嚴格遵守是次研究所建議的良好施工方法，預計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將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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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景觀及視覺影響 

 

2.9 在本工程項目的工地範圍內，將不會有樹木受到影響。 
 

2.10 由於本工程項目將會建造一些有別於四周環境的建築物、並設立臨時工程區、增加交通流量、儲存建造物料，及令農地的植物消失，因此，「農地／果園」類的具景觀資源（LR1）及「農地」類的具景觀特色地方（LCA2）均會受到中等程度影響。在實施緩解措施後，LR1 和 LCA2 所受到的景觀影響會減少至輕微水平，因為沿著擬建抽水站的邊界都會種植樹木，既可發揮屏蔽作用，亦可補償可能失去的植物。 
 

2.11 由於麒麟豪苑和麒麟圍（V1）都可以看見擬建的污水抽水站，因此，該兩處的居民在施工期間都會受到中等程度的剩餘影響。至於運作期間的剩餘視覺影響，在實施適當的緩解措施後，影響將屬輕微。擬建的抽水站會影響前排／ 近處／高層的建築物。在運作階段，第 2 號地盤的已規劃高層公屋發展計劃（R1）、第 3 號及 4 號地盤的已規劃公營及私營住宅樓宇（R2）、第 1 號及 1A號地盤的已規劃公營住宅樓宇（R3），以及已規劃道路基礎設施 L54B（T1）的景觀，都會受到本工程項目的重大影響。為了緩解地面或高層樓宇單位所受到的影響，本工程項目將會實施適當的景觀及視覺緩解措施，包括在邊界種植屏蔽樹木，並在屋頂進行綠化工程。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能夠與新發展計劃的其餘部份相融。 
 

2.12 在實施各項建議緩解措施後，建議種植的大型樹木將會作為掩護，運作階段的所有剩餘景觀及視覺影響，將變得不再顯著。雖然視覺敏感受體，如麒麟豪苑和麒麟圍等鄉村式發展項目（V1）、已規劃的小學和中學（GIC1），以及位於第 4A號地盤的已規劃休憩用地（O1）等，都會受到輕微視覺影響，這些影響都會在實施緩解措施的 10 年後被減少至不再重要。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2.13 擬建的污水抽水站位於麒麟圍考古遺址範圍內，因此，建造工程可能會直接影響該考古遺址範圍內的考古資源。建議把屯門第 54 區的第 4A號地盤納入考古調查計劃內，並在屯門第 54 區擬議發展計劃的建造工程動工前，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屬下的古物古蹟辦事處進行考古發掘。由於是次環評受到限制，未能前往有關地點進行考古調查，因此，會在日後的考古調查中，對位於第 4A號地盤範圍內的擬建抽水站工程區進行評估和考古發掘。 

 

2.14 由於研究區內沒有任何建築文物資源，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不會對這類資源造成影響。 

 

3 環境監察與審核環境監察與審核環境監察與審核環境監察與審核 

 

3.1 是次研究建議對塵埃、氣味和建造噪音進行環境監察與審核，務求檢查這些範疇所受到的影響是否符合相關的法定準則，並確保各項緩解措施的成效。此外，亦建議在施工期間對工地的水質和廢物管理進行檢查與審核。有關建議實施的緩解措施、監察程序和地點等的細節，均於「環境監察與審核手冊」單行本內闡述。這些做法，可以讓承建商在有關影響接近重要評估準則時，及早得到警示，並為他們提供所需採取的行動，務求減少特定範疇的影響。此外，現場控制措施的成效也會透過監察活動進行評估。所有建議實施的緩解措施均會被納入一項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內。 

 

4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4.1 是次環評研究的結果已對這項工程在施工和運作階段所預測的環境影響，確定了影響性質和範圍。這次研究亦建議了適當的預防及緩解措施，以確保這項工程能夠符合相關的環保法例和標準。 

 

4.2 整體而言，根據為擬建的污水抽水站而進行的環評研究預測，是項工程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實施建議的預防及緩解措施後，將會符合所有相關的環保標準和法例。是次研究亦顯示了是項工程剩餘影響的可接受程度。是次研究亦在有需要的地方提出了環境監察與審核方法，用以核驗是次環評研究所作預測的準確性，以及各項建議緩解措施的效用。 

 


